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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的承担主体与动力机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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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建设作为一项重大的实践活动，必须明确其承担主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分别是

社会建设的核心主体、市场主体、协同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当前社会建设中，各承担主体应明晰各自的主体地位，

找准和发现动力，更好地参与和推进社会建设的实践，共同构建出一个和谐的社会。

关键词：社会建设；承担主体；动力；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94（2012）05-0031-04

近年来，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逐渐成为

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理论界也对此展开了广泛地探

讨和研究。“社会建设”一词一经提出，理论界便从不

同的角度对其内涵和外延做了不同的界定和解释，目

前尚未形成共识。然而，社会建设作为一项实践活

动，人们的认识却是高度统一的。毫无疑问，社会建

设不仅仅是一种发展理念、发展战略，更是一种社会

实践，是通过“建设”来达到社会安定和谐的社会实践

活动。既然是实践活动，自然就涉及到社会建设的承

担主体问题，即由谁去承担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和实

践？各承担主体推进或参与社会建设的动力何在？

围绕这两点，做一些有益的探讨和研究很有必要。

一、社会建设的承担主体

任何建设活动和实践的落实都需要有人力、物力

和组织保障，社会建设自然也要有明确的承担主体。

明确了承担主体，才能把社会建设的各项内容付诸实

践，落到实处。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果

不明确承担主体，不能将应当承担的职责落实到具体

的载体上，那社会建设就有落空的危险。”［1］138根据现

有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社会建设的实际，本文认为当前

我国社会建设的承担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任何单一

的主体都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需要。具

体来看，社会建设的承担主体应该包括政府、企业、社

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这些主体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作

用，履行着不同的社会职能。

（一）社会建设的核心主体：政府

社会建设是旨在实现社会和谐、社会现代化的重

大发展战略。自从党和政府提出并强调推动社会建

设以来，社会建设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事业

的伟大实践。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是当仍不让的核

心主体，社会建设需要政府的持续倡导和推动。同

时，从社会建设的各项具体内容来看，无论是科教文

卫体等社会事业的建设，还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安

全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等制度机制的培育和形成，或

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

给，以及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的培育

和发展等，这些都需要有大量的人财物的投入，都需

要有完善的制度、体制和健全的机制做保障。简而言

之，这些都离不开政府，都需要政府发挥其主导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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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作用。将社会建设付诸实践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

任和义务。由此，不难看出，政府是社会建设的核心

主体，推动社会建设，实践社会建设中的各项内容和

任务，“从根本上都必须依靠政府权力这一‘看得见的

手’来实施和推动。离开了政府的主导和直接介入，

社会建设从根本上无从开展。”［2］184

（二） 社会建设的市场主体：企业

在当前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作为与人民生活息

息相关的“第二部门”，企业理应成为社会建设的主

体，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然而，各企业对此的

认识却是不尽相同。近些年来，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企

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体现了现代企业的社会义务

和社会良知。比如，有很多企业在汶川地震、玉树地

震中主动参与救援救助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灾区的救

援和重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有不少企业时刻牵

挂着贫苦地区的失学儿童，投资兴建希望小学、资助

贫困儿童接受教育等。这些都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表现。同时，我们也有很多企业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眼前利益，丧失了社会良知，如近

一段时间人们普遍关注的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

事件等，这些企业在利润的驱使下不择手段，给社会

带来了不小的危害。

注重和强调社会责任，既是企业立足之本，也是

回报社会的重要途径。作为社会建设的市场主体，无

论是生产产品还是提供服务，都应该更强调一种社会

责任和社会良知，都应该将企业行为向更深广的社会

责任延伸，致力于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当前我们的

社会建设需要越来越多有社会责任、有良知、有道德

的企业加入进来，共同缔造美好的社会生活。

（三）社会建设的协同主体：社会组织

对于除政府和企业以外的组织，长期以来人们有

着不同的理解和提法，如第三部门、民间组织、非政府

组织、非营利组织等。近年来，政府和理论界逐渐用

社会组织这一概念来统称除政府和企业以外的组

织。从这个意义来说，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不可或缺

的主体，培育和壮大社会组织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有学者认为，“开展社会建设要明确社会组

织是主力军。‘社会组织是第三部门’应当成为我们的

官方语言。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社会才能立

稳。”［3］45过去，我们的政府管了过多不该管、不擅长管

或者本应该指导性管理的事情，这造成了我们的政府

职能不清、权责不明，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和效果。

现在我们倡导社会管理理念要从“大政府，小社会”逐

步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要把那些政府不该

管而管了的事情交给市场和社会去办。这里所指的

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强调社会组织的作用。

我们说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协同主体，从社会

组织自身的职能和工作来看，很多社会组织一直就是

在协助和帮助政府推进社会建设，如在缩小收入差距

上，慈善组织就发挥了三次分配的作用。在社会管理

方面，很多行业协会就一直在履行行业监管和协调管

理的职能，如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中国绿色食品协

会。在就业方面，各类社会团体接收和吸纳了大量的

社会成员就业等等。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可以把很多

政府和市场不该管、无力管的事情做起来，弥补政府

和市场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不足。比如，社区居民

（村民）自治组织推进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此外，这

里不得不提及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即“社会企业”。丁

元竹在他的研究中通过介绍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这

一社会企业的目标、活动、经营理念和组织等，为我们

带来了“社会企业”这一全新视野。丁元竹认为，“社

会企业是利用经营方式获取利益，但营利不是用于利

益相关者或所有者，而是继续用于企业发展或社区组

织的发展。社会企业具有强烈的问责性，必须对其社

会目标负责，主要包括合作组织、基金组织、慈善组

织、社区发展公司、志愿组织、发展信用联盟等等。”［4］207

近年来，虽然我国的社会组织成长很快，但总体

来看发育还不够完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职能的发挥

上都还很弱小、很不健全。但我们应该明确社会组织

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纽带，是政府的伙伴，只有社会

组织发育壮大了，政府才能腾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

改进服务和管理。可见，无论是从社会组织本身的社

会职能，还是从社会组织可以承担的弥补政府和市场

能力不足的社会作用上看，社会组织理所应当是我国

社会建设的主体之一，发挥着重要的协同、补充作用。

（四）社会建设的参与主体：社会公众

社会建设与人民生活密不可分，与人民幸福息息

相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建设的重点工作就

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推动社

会建设工作的突破口就是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反

映比较强烈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收入

分配等民生问题。社会建设的效果和成果好不好，不

是政府部门说了算，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个阶层说了

算，关键在于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可见，对于通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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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建设构建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社会建设的满意度

如何，也只有社会成员最有发言权。作为一项民生工

作的实践，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有理由、有权利、有责任

积极参与和推动。

同时，从现有的经验来看，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

会事务也是我国社会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力量来

源。近些年，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事

件，这些事件有的令人振奋，如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

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也有的给人以悲伤和教

训，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7.23温州动车追尾特大事

故。在这些或喜或悲的重大事件里，社会成员化身为

无数的志愿者广泛参与。无论是成功举办北京奥运

会、上海世博会，还是及时展开对震区、灾区的援助救

援，特别是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社会成员自发献血、

参与救援等行为无不为救援工作注入了重大的社会

力量。可见，以志愿者为代表的社会成员在这些事件

中把巨大而分散的社会力量凝聚了起来，他们的热情

参与和服务是这些重大事件取得进展的重要力量。

二、社会建设的动力

明确了社会建设的承担主体，自然就要谈到这些

主体推进和参与社会建设的动力问题。社会建设要

借鉴经济建设的经验，深入挖掘出动力系统和驱动机

制。在当前社会建设中，各类承担主体应明晰各自的

主体地位，找准和发现动力，更好地参与和推进社会

建设的实践，共同构建出一个和谐的社会。

（一）社会建设的动力系统

长期以来，社会建设被忽视，被称为软指标、软任

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社会建设动力系统不明显，

动力没有被充分认识和发掘。实际上，社会建设和经

济建设一样，存在其特定的动力系统和机制。社会建

设不是仅靠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就能实现的，更需

要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其推动和参与社会建设的动

力。例如，学生努力学习，一方面是由于老师的要求

和家长的期待，但光靠这个还不够，只有学生认识到

努力学习可以提高学习成绩、可以拿到奖学金、可以

为将来的美好生活奠定基础，这才是促使学生努力学

习的内在动力。由此，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社会建

设各承担主体推动和参与社会建设的动力何在？

首先，政府的动力相对比较明显，政府应该以维

护当地的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促进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实现诸如建设幸福城市、宜居城市、新

农村建设等为动力。然而，还有很多地方政府有着

“不出乱思维”、“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就是政绩”，把社

会建设的动力理解偏了，仍然“GDP 挂帅”，“社会建

设只是软指标、软任务”，社会建设工作雷声大、雨点

小，进展缓慢。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关注

民生、解决民生、改善民生，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

公共知识才是政府的最大职责和最大政绩。”［5］135

其次，企业的社会建设行为主要表现在社会责任

和社会良知上面，其动力也是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和社

会良知而带来的企业名望（知名度）的提高、企业信誉

提升、企业持久的发展。如，一些企业坚持对口支持

边远山区希望小学建设、资助失学儿童、推行社会慈

善活动等等社会责任行为，表面上看或许没有多大回

报，实质上，这不仅充分展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良

知、塑造了企业文化，还确实提高了企业名望和信誉，

减少了大量的广告宣传投资，不少企业甚至因此而承

接了大量业务和订单。

再次，社会组织发展当前面临的诸多难题，如社

会组织数量小、力量弱、自治程度不高等都可以在参

与社会建设的活动中得到改善和解决。当前我国政

府包揽了大量社会性事务，其原因不仅仅是政府职能

改革力度不够，更主要的是政府没有找到能够承担起

这项职能的承担者，社会组织还不具备从政府手中接

过社会性事务的能力。由此，当前社会组织投身于社

会建设实践，逐步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性事务，

在参与中不断实现自我发展和壮大，改善和解决社会

组织在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这理应成为其参与社

会建设的主要动力。

最后，社会公众参与社会建设的动力非常丰富。

作为社会个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诉求，这

些诉求都会在参与社会建设实践过程中转化为一种

动力。如，志愿者、义工的社会建设动力就是弘扬社

会道德，促成自我实现；普通市民参与社会建设为的

是反映民生诉求、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共建美好家园

等等。

（二）社会建设的动力机制

在社会建设的实践与诉求中，如何发掘或提高各

承担主体的动力，强化其推进和参与社会建设的驱动

力，是落实社会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一环。对此，我

们尝试做出如下讨论和反思：

第一，转变政绩考核机制。各级政府应当以维护

当地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促进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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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为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不仅需要经济建

设，更需要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因此，各级政府可以

转变政绩考核机制，尽快把以 GDP 等经济指标为主

的政绩考核机制转变为以“社会指标”为主的民生考

核机制，从而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的目标作为一种政绩考核的压力转化成持久的社

会建设动力。

第二，探索建立“考评——激励”机制。组织政府

相关部门定期对企业参与社会建设行为的次数、效果

等进行量化考评，考评结果优秀的企业可获得当地政

府的激励，具体激励措施由各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如，减免一定比例年度利税等）。由此，将企业参

与社会建设的单方面行为，转化为政企互动的双向行

为，从而增强其参与动力。

第三，社会动员，分步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当前，

我国的社会组织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国家和政

府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如科协、红十字会、侨联、共青

团、妇联、青联等等（类似于官办社会团体）；二是以市

场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如商会、各类行业协会、专业合

作组织；三是以社会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如慈善组织、

环保组织、基金会、学会、协会、草根组织、民办非企业

单位等等。由此，通过社会动员，辅之以“考评——激

励”措施，根据社会组织的不同类型，分步实现社会组

织的广泛参与。如，首先可采取政府发动、协调的方

式，吸纳“官办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建设；第二步积极

吸纳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参与，有了这两步的基

础，再通过一系列创新项目和驱动平台，为以社会为

导向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提供明确的动力驱动。

三、结 语

社会建设不是仅停留在发展战略与理念层面的理

论，更是需要踏实、实在的一种实践活动。社会建设有

多元化的、明确的承担主体，不同主体承担着不同主体

作用，履行着不同的社会职能。相比经济建设，社会建

设的动力机制比较隐性和不易发掘，但它确实也有明

确的动力机制。社会建设的各承担主体只有明晰其推

动和参与社会建设的动力，才能更好地驱动社会建设

行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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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Tao, ZOU Nong-jia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As a major practice, social construction must first clear its commitment to the subject and specific opin⁃
ion.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members of society are the core subject of the social con⁃
struction, the subject of market players, the cooperative subject and the main participating subject. In the current
social construction, all the assuming subjects should be clear about their dominant positions, identify and discover
the power to better promote and participate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o jointly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 construction; implementing body; power; dynamic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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